
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 

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

 

鉴于： 

1、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、“公司”、“维科精

华”)于 2017 年 2 月 16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拟发行股份购买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(以下简称“维科控股”)、杨龙勇及宁波保税区耀宝投资管理中心(普通合伙)

合计持有的宁波维科电池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维科电池”)71.40%的股权，维

科控股、杨龙勇合计持有的宁波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维科新能

源”)100%的股权以及维科控股持有的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60%的股

权。同时，公司拟向维科控股、杨东文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0,000.00

万元，用于标的公司在建项目建设、支付中介机构费用等交易税费，募集配套资

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%。 

2、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发布的《关于修改<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

股票实施细则>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实施细则》”），对原《实施细则》第七条

第一款相关规定进行修订，取消了将董事会决议公告日、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作

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的规定，明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只

能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。同时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

关要求，本次政策调整后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部分的定价按照新修订的

《实施细则》执行，即以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；配套融资规模按现行规定

执行，且需符合《发行监管问答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》；

配套融资期限间隔等还继续执行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

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)等相关规则的规定。 

基于上述变化，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

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拟提交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

审议的《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》等

议案进行相应调整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(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(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)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(以下简称“《上

市规则》”)、《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

定》(以下简称“《重组若干问题规定》”)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

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》(以下简称“《格式准则

26 号》”)、《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》(以下简称“《停复牌业务

指引》”)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

程》(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)的规定，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

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如下: 

一、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的说明 

1、2016 年 11 月 22 日，维科精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《重大事

项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0），披露公司正在筹划资产重大事项，公司股

票自 2016 年 11 月 22 日起停牌。 

2、2016 年 11 月 26 日，维科精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《重大事

项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1），披露公司重大事项正在筹划中，公司股票

自 2016 年 11 月 28 日起停牌。 

3、2016 年 12 月 3 日，维科精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《重大资

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2），披露公司拟进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

事项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5 日起继续停牌，自 2016

年 11 月 21 日起，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。公司将按照《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

有关规定，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、评估、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。 

4、2016 年 12 月 7 日，维科精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《关于公

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4），披露了公司停牌前 1 个

交易日（即 2016 年 11 月 18 日）的股东总人数、前十大流通股东的名称及持股

情况。 



5、2016 年 12 月 21 日，维科精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《重大资产

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5），由于本次重组涉及标的资产尽职调查、

审计、评估等工作量大，相关事项正有序开展，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，

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起继续停牌。 

6、2017 年 1 月 21 日，维科精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《宁波维

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02）、《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等事项的独立意见》

及《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3），披

露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起停牌，根据

《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》等规定的要求，公司于 2017 年 1 月

19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》，公司董

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 月 23 日起继续

停牌，继续停牌时间自 2017 年 1 月 21 日起算预计不超过一个月。 

7、2017 年 2 月 16 日，维科精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

易的《报告书》等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。2017 年 2 月 18 日，维科精华发

布了董事会决议公告。 

8、2017 年 2 月 22 日，维科精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了《重大资

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4），披露因中国证监会发布了《非

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、《监管问答》的新规定，公司将根据新规定对

本次重组方案部分内容进行调整，并于 5 个交易日内公告调整方案。公司股票将

暂不复牌，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规定申请复牌。 

9、2017 年 2 月 27 日，维科精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修订后的<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

案》等与本次调整的交易方案有关的议案。 

综上所述，上市公司已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规则》、《重组管理

办法》、《重组若干问题规定》、《格式准则 26 号》、《停复牌业务指引》等相关法 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履



行了现阶段必须的法定程序，该等法定程序完备、合规。 

二、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规则》、《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重组若干问题

规定》、《格式准则 26 号》、《停复牌业务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拟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件，上市

公司董事会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: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

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该等文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上市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备、

合规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相关

法律文件合法有效。 

 

 

(以下无正文) 

 

 

 

  



(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

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》之签章页)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2017 年 2 月 27 日   


